
港口建设工程项目职业安全卫生评价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贯彻“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方针，确保港口建设工程项目投产后符合职业安全卫
生的要求，保障劳动者在港口生产过程中的安全与健康，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我
国境内各类港口（包括交通系统港口、地方港口、货主码头、外商投资码头等）的生产性基本建
设、技术改造项目（以下简称“建设项目”）的职业安全卫生评价工作。 第三条 港口建设项目
必须符合国家和交通行业职业安全与卫生方面的有关法规、标准的规定，建设项目中职业安全与
卫生技术措施和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以下简称“三同时
”）。 第四条 港口建设项目职业安全卫生评价，是根据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准的建设内
容，运用科学的评价方法，预测和分析该项目存在的职业危险、危害因素的种类和危险危害程度
，提出先进、科学、经济、合理和安全可靠的职业安全卫生对策与措施，作为该项目职业安全卫
生设计、管理和劳动行政部门监察的依据。 第五条 建设单位对建设项目中实施职业安全卫生方
面的“三同时”负全面责任。国家规定的港口大中型基本建设项目和限额以上的技术改造项目
，必须进行职业安全卫生评价；对投资较少，但职业危害较大的建设项目，也应进行职业安全卫
生评价。 第六条 建设项目的职业安全卫生评价，应在工程可行性研究阶段，由建设单位委托本
项目设计单位以外的、具有评价资格的单位承担，评价应在建设项目初步设计会审前完成。 第
七条 承担职业安全卫生评价工作的单位，必须在规定的资格范围内，承接职业安全卫生评价项
目，履行评价任务合同；严格执行国家和行业有关职业安全卫生法规、标准和技术规范；与建设
单位、设计单位密切配合，深入调查研究，确保评价工作质量，并对评价结论负责。 第八条 设
计单位要对建设项目中职业安全卫生设施设计负责，在初步设计时要充分汲取职业安全卫生评价
报告中的有关内容，依据国家和行业有关职业安全卫生方面的法规和标准，编制《职业安全卫生
专篇》。 第九条 职业安全卫生评价工作主要包括编制评价大纲和编写职业安全卫生评价报告书
。一般情况下，评价大纲采用函审，评价报告书采用会审。评价单位依据审查后的评价大纲编写
职业安全卫生评价报告书。根据建设项目的管理渠道，由交通部管理的建设项目，评价报告书由
交通部劳动主管部门组织审查、批复；其它建设项目，评价报告书，由交通部劳动主管部门或地
方政府劳动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审查、批复。交通部劳动主管部门应将审查、批复后的评价报告书
抄送当地省级劳动行政主管部门。 第十条 建设项目职业安全卫生评价大纲主要内容有： 一、
建设项目概况； 二、评价依据； 三、主要职业危险、危害因素； 四、评价范围及评价单元；
五、评价方法； 六、职业安全卫生对策措施的主要思路； 七、评价工作的进度安排。 第十一
条 建设项目职业安全卫生评价报告书主要内容有： 一、建设项目概况； 二、评价依据； 三、
主要职业危险、危害因素分析； 四、评价方法的论述； 五、对主要职业危险危害进行评价；
六、提出职业安全卫生的对策措施； 七、评价结论和建议。 第十二条 在劳动部实行建设项目
职业安全卫生评价证书资格审查制度之前，为保证港口建设项目职业安全卫生评价正常进行，评
价单位由劳动部、交通部主管部门共同发文确认。 第十三条 各级劳动行政部门应按其管理权限
对评价工作进行监督和检查。 第十四条 职业安全卫生评价费用应根据建设项目的评价工作量
，由评价单位与建设单位协商确定。 职业安全卫生评价费用由建设单位在建设项目前期工作费
中列支。 第十五条 各部门、各单位都应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认真贯彻执行本办法，对违反本办法
的按有关规定予以处罚。 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劳动部和交通部共同解释。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颁
发之日起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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